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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和创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专利纠纷的行政处理和调解、专利违法行为的查处、专利申请与实施等保

护和促进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专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专利保护和发展

纲要，鼓励和支持专利的开发和应用，并保障专利事业发展的经费。 
     第四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遵循鼓励创新、依法保护、完善服务的原则，做好专利保护和

促进工作。 
     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有关专利保护和促进工作。 
     发展改革、科学技术、工业促进、教育、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相关

的专利保护和促进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专利宣传教育，营造专利保护和促进的良好



环境。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加强对专利知识的宣传，提高全社会的专利意识。 
     本市鼓励学校开展专利知识教育；鼓励高等学校创造条件，开设专利知识课程。 
 
                   第二章    专利保护 
 
     第六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保护工作的协调机制；依法查处专利违法行为，处理

专利侵权纠纷，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他人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以

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前款禁止的行为提供资金、场所、运输工具、生产设备等生产经营便利条件。 
     第八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引起专利侵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

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

理。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的事实、理由； 
    （四）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五）当事人就该专利侵权纠纷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提交请求书和所涉及专利权的专利证书及其复印件，

并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请求书副本。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

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 
     第十一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自收到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和有关证据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依法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对提交材料不全的，可以要求请求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补齐材料。 
     第十二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采

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一）侵权人制造专利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制造行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或模具，并

不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二）侵权人使用专利方法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销毁实施专利方法的专用设备或模具，并

不得销售、使用尚未售出的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三）侵权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并不得

使用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四）侵权人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许诺销售侵权

产品的行为、消除影响，并不得进行任何实际销售行为； 
    （五）侵权人进口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并且已经进入本市的，责令其不得销

售、使用该侵权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六）侵权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专利侵权产品的，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行为。 
     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措施不能制止侵权

行为，或者侵权产品难以保存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责令侵权人销毁或者拆解侵权产品。 
      第十三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行为，在

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根据需要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合同、图纸、账册等资料； 
    （三）采用测量、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 
    （四）抽样取证； 



    （五）登记保存； 
    （六）对涉嫌侵犯制造方法专利权的，要求被调查人进行现场演示。 
     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

阻挠。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就下列专利纠纷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 
    （一）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三）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四）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五）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对前款第（五）项所列的纠纷，专利权人请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

后提出。 
     第十五条    专利纠纷的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原则。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终止调解，并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展览会、推广会、交易会等会展的举办者对参展的有专利标记的产品或者技术，可以查

验其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许可合同；对未能提供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许可合同的，可以拒绝其以专利产品或者

专利技术的名义进场参展。 
     第十七条   在专利技术交易中，让与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受让人的合法权益，限制

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第十八条   对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冒充专利的行为，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举报。 
     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方式，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九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以及故意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

档案；纳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告。 
                     

第三章   专利促进 
 
    第二十条   本市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制定专利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加强对科学技术

的研究开发和对专利的实施工作；鼓励个人进行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本市建立专利研究开发、实施和交易的服务平台，为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 
    第二十一条   本市设立专利奖，对在本市进行发明创造并实施，为促进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的专利权人予以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本市鼓励企业及其他组织增加研究开发专利的投入，其专利研究开发费用按照国家和本

市促进技术进步的规定计入成本费用，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购买专利所发生的费用，可以按照规定列入成本。 
    第二十三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经依法认定登记的，当事人

享受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交易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专利实施等方面因特殊困难需要获得帮助的，

可以申请政府财政资金资助。资助的具体办法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市财政部门会同市科学技术、发

展改革、工业促进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奖

金或者报酬。转让专利权的，应当参照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规定，给予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报

酬。 
    奖金和报酬可以现金、股份、股权收益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形式给付。给付的数量、时间和方式等，

由当事人依法约定。 
    第二十六条   对本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可能产生专利的，科学技术等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与项目承担单位约定专利目标，并将取得专利的情况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内容。申请专利所发生

的费用，可以在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中列支。 



    本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所产生的专利，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项目承担单位自主决定

专利的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的收益。但科学技术等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

承担单位对专利权及与专利权有关的权利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申请本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研究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涉及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的，申请人应当向科学技术、发展改革、工业促进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

索报告。 
    申请人未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予以立项。 
    第二十八条   本市鼓励专利权人依法实施其专利。 
    对于具备实施条件、未能适时实施的单位享有的专利，本市鼓励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或者

其他单位和个人，与享有专利权的单位以签订合同的方式予以实施。 
    第二十九条   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优先采购含有本国自主研究

开发专利的产品。 
    第三十条   本市鼓励发展专利中介服务机构。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加强自律，不断提高执业水平，为委托人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依法执业，不得从事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与委托人串通牟取

不正当利益、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等违法活动。 
    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专利中介服务。 
    第三十一条   有关行业协会，应当进行专利知识的宣传和培训，鼓励会员申请和实施专利，督促会员

尊重他人专利权，并为会员提供专利咨询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追究法

律责任；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依照本条例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假冒他人专利，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以

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对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对为侵犯他人专利权提供生产经营便利条件的，责令改正。 
     （二）对明知他人实施假冒他人专利行为，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便利条件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对明知他人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

便利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拒绝、阻挠专利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对未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的项目予以立项，

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监察机关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予以行政

处分。 
    第三十六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市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或者其他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市和区、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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